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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（第一批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

活动许可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，加强高危险性体育赛

事活动管理，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，国家体育总局研究拟

订了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（第一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和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体育赛事活动是体育事业尤其是体育项目发展的重要

载体。近年来，我国体育赛事活动蓬勃发展，以马拉松为代

表的一大批体育项目积极开拓市场，吸引和带动广大人民群

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参与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
益。但与此同时，随着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，个别领域赛事

活动野蛮生长，标准不健全、监管不到位，存在安全隐患。

2021 年 5 月 22 日，2021 年（第四届）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

百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健康跑造成 21人遇难的重大事故，

教训极其深刻。做好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，是保护人

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内在需要，是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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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手段，是提高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

必然要求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：“举办高危险

性体育赛事活动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：（一）配备具有相应资格或

者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；（二）配置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

场地、器材和设施；（三）制定通信、安全、交通、卫生健

康、食品、应急救援等相关保障措施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实地

核查，并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国务院体育行政部

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、调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并予

以公布。”

第一百零六条设定了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，

提出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需要提出申请，并由地方人

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，同时提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

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、调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并予

以公布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经广泛征求意见，第一批拟确定潜水赛事活动等 6 类高

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。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（第一

批）》对拟纳入目录的体育赛事活动类型以及标准进行了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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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规定。对于没有附加标准的，该项目所有体育赛事活动均

为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，均需行政许可；对于有附加标准

的，符合该标准的体育赛事活动属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，

需要行政许可，在标准之外的体育赛事活动不属于高危险性

体育赛事活动，不需要行政许可。

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》对纳入《高危险性

体育赛事活动目录（第一批）》的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进

行了明确规定。许可条件是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实施行政许可

的重要依据。由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一般都具有较强的

专业技术性，因此制定的许可条件应当具体、明确，具有可

操作性，以便于执行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2014 年 10 月 20 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

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6 号），提出取

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鼓

励和繁荣体育赛事活动。设置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

可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而绝不是为了

限制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，因此需要从统筹发展与安全以及

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角度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政策，科学合理确

定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（第一批）》。


